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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加强林长制督察考核，推进林长制全面落地见效，根据《中共黄陂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方案》精神，制定本制度。
一、督察考核对象
本制度适用于区对各街乡党委、政府林长履职及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督察考核。
二、督察考核原则
林长制督察考核根据“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突出重点、奖惩并举”原则，按照区委、区政府有关规范督查考核工作要求进行。具体工作由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三、督察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林长履职情况（40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50分）、工作保障情况（10分）三部分内容。 
（一）林长履职情况（40分）：
1.贯彻落实上级推行林长制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2.组织推动本级和下级林长履行职责情况；
3.组织完成上级明确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工作任务情况；
4.组织协调相关责任部门研究和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情况；
5.组织整治本责任区域内发生的破坏森林资源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媒体曝光重大问题等情况。
（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50分）：
主要考核全面推行林长制主要任务完成情况，包括：
1.严格森林资源保护。制定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和资源利用上限，保护生态脆弱和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的森林资源，开展森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开展天然林和公益林保护，推进以木兰山国家地质公园和素山寺省级森林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开展野生动植物及青头潜鸭栖息地、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保护等。
2.加强森林资源生态修复。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打造滠水河生态廊道和府河湿地，开展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森林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四旁植树、通道绿化、义务植树，以及湿地保护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
3.强化森林资源灾害防控。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森林火灾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加强应急处置，有效控制成灾率。
4.深化林业领域改革。持续巩固国有林场改革成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两山”成果转化等工作。
5.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培育林业产业新型主体，调优林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林业经济，争创特色林业品牌，发挥森林资源多种功能。
6.开展森林资源监测监管。推进森林资源信息化建设，开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和年度变更，提升现代化监测监管能力。
7.加强林业行政执法。建设林业执法机构和队伍，健全林业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工作机制、行政司法联合惩戒机制，推进森林资源督查问题整改，强化源头治理。
8.推进林业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基层林业机构和队伍建设、护林员培训管理，推进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
（三）工作保障情况（10分）：
1.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林长制相关工作制度。
2.信息报送：及时通报反馈林长制工作信息。
3.日常保障：落实林长制工作经费和办公条件，做到有人管事、有人理事。
4.舆论引导：开展林长制工作宣传和舆情处置工作。
（四）计分办法。
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林长履职情况（40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50分）、工作保障情况（10分）。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90分（含）以上为优秀，70分（含）至89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考核年度中出现被中央环保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通报的涉林重大责任事件，或发生重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或因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不力被中央、及省、市点名批评的，或出现涉林重大舆情处置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当年考核直接确定“不合格”等次。
四、督察考核程序 
　  （一）制定考核方案。根据年初制定的林长制年度工作目标，制定年度考核方案，报区总林长审定，纳入年度区级层面监督检查考核计划。主要包括：考核指标、考核评价标准及分值、计分方法及时间安排等。 
（二）开展林长督察。区副总林长对责任区域林长履职情况和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督查。督查工作每年不少于2次。根据需要实时组织专项督查。
（三）开展年度考核。年度考核分为地方自查、区级考核和综合评估。各街乡对照考核方案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报相关区副总林长、区林长制办公室、相关区林长制联系单位；区级考核和综合评估由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会同区林长制联系单位依据考核方案对街乡级林长制工作进行考核和综合评估，形成考核报告。
    （四）公布考核结果。区林长制办公室按程序向区总林长提交考核报告，经批准后，公布考核结果。
五、考核结果运用
（一）将林长制考核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奖惩任免、离任审计、文明创建目标评价考核的重要参考。
1. 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应在考核结果公布20个工作日内，由街乡向区人民政府提交整改报告并抄送区林长制办公室，提出措施，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由街乡级林长向相关区副总林长作出说明，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追责。
1. 区副总林长对考核排名靠后、履行职责不力的街乡级林长进行约谈。
